
生物医药研究院安全责任承诺书
本人入驻生物医药研究院开展科研工作，对生物医药研究院的正常运转负有责任。本人保证认真学习研究院的相关规定，深入做好岗位范围内的安全工作，减少和杜绝安全事故，并郑重承诺：
一、自入驻之日起，严格遵守研究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实验室安全操作要求，教师严格监督学生执行，切实把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二、大学生科研小组必须在指导老师带领下开展试验，原则上，大学生科研小组成员只能在指导老师所在实验室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并在研究院正常工作时间进入实验室，不得在研究院的其他区域随意走动，工作时间以外开展实验必须有指导老师在场。

三、指导老师必须加强对学生的监管，不得将非本课题组的人员带入研究院，不得在研究院开展与本课题无关的活动，实验结束后离开研究院，不得在研究院过夜。一经发现将取消该课题组成员的门禁权限。

四、研究院的所有实验室和会议室只能用于科研工作，不得在上述场所聚会、考前复习、谈恋爱、赌博、打斗等，一经发现取消所有参与者所在课题组的门禁权限。研究院所有公用电脑只能用于文献检索、订购试剂等与科研相关的工作，不得在电脑上安装非法程序、传播不健康内容、打电脑游戏等。

五、爱护公共设施和仪器设备。并在使用后详细登记贵重仪器设备的运行情况。凡违反规定产生不良后果和设备仪器损坏，责任由违规者自负。指导教师应指导学生正确操作和使用科研设备，贵重仪器应在研究院工作人员指导下使用。公用实验室仪器的使用应在指导教师的监督指导下使用。学生独自使用公用实验室或非指导老师实验室仪器设备视为违规，将取消其门禁权限和在研究院开展科研的权利。违反规定使用仪器产生不良后果和仪器损坏，将追究课题组指导老师赔偿责任及其他相关责任。

六、仪器使用要做好记录，发现仪器使用异常、小设备缺失等情况及时向研究院报告，迟报，谎报，漏报等情况一经发现，即取消课题组门禁权限。

七、认真执行安全隐患排查制度。离开实验室时检查水电、空调、门窗是否关闭，如实验室有其他科研人员尚未离开，做好安全检查后再离开，发现隐患及时与研究院工作人员联系。

八、入驻研究人员或学生不能未经同意擅自使用他人试剂或物品。积极配合平台管理人员安排，及时协助维护实验室的清洁卫生。公共电脑上不要存放个人实验资料，若被盗取或丢失，责任自负。课题完成后，请带走您的试剂及物品，若有遗失，责任自负。
九、学生毕业离校前至科教楼813办理门禁卡退卡手续，责任老师应及时提醒，保证门禁卡不随学生毕业而流失。若有遗失，相应课题组下一学期将不能继续申领门禁卡。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自愿接受相应的行政处罚，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因本人违反国家法规和学校及研究院的制度而造成的事故，本人愿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签名（我已知情同意以上条款）：             
身份证号码：                                     
指导教师签字：

研究所负责人签字：                                                        

湖北医药学院生物医药研究院
        年  月   日

生物医药研究院门禁授权申请表（教师）
	姓名
	人员类型
	职工号

	
	
	

	所属院系
	所属部门
	所在实验室

	
	
	

	联系电话
	
	

	
	
	

	授权房间号
（楼层管理员填写）
	

	授权期限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门禁卡号
	

	楼层管理员签字
	

	研究所负责人签字
	


 申请人（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注：1、门禁卡仅限申请者本人使用，不得转借他人；
    2、学生毕业时归还门禁卡后方能领取毕业证。
